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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663 证券简称：永安林业 公告编号：2026-008

福建省永安林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关于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收到行政监管措施

决定书的公告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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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的不利影响”，该承诺在2021年2月生效。截至2026年2月28

日，中林集团旗下仍有子公司从事林木业务，同时永安林业也

从事林木业务，中林集团与永安林业存在同业竞争，中林集团

未按期履行承诺。

根据《证券法》第一百七十条第二款、《上市公司监管指

引第4号——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（2025年修订）》（证

监会公告〔2025〕5号）第十七条的规定，我局决定对你公司

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，并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

案数据库。你公司应当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履行承诺事项，

并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向我局提交书面报告。

二、相关情况说明

1.公司间接控股股东中林集团已向公司出具《关于延长避

免同业竞争承诺履行期限的函》以及《关于延期履行承诺期间

避免同业竞争措施及说明的函》，并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

十五次会议、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，详情请见

2026年3月7日、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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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，并按照相关法律法

规、监管规则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敬请广大投资者

注意投资风险。

三、备查文件

1.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福建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

定书》（〔2026〕26号）

特此公告。

福建省永安林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2026年4月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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